[bookmark: _GoBack]区卫生健康委 区农业农村委 区市场监管局
关于印发《滨海新区2025年食品安全标准
跟踪评价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做好滨海新区2025年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，按照《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印发2025年天津市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津卫食药〔2025〕203号），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农业农村委和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制定了《滨海新区2025年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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